
南康区 2021 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情况报告

2021 年，我区严格落实上级关于革命老区支持政策要求，

进一步加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注重

资金绩效，切实将党中央、国务院对革命老区人民的关怀落到

实处，极大地改善了我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一、项目安排情况

2021 年，上级下达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共计 7499.2 万

元，我区将上述资金分别安排用于南康区“四好农村路”建设

项目 512 万元，用于 G357 南康至唐江段公路改建工程（南康机

场快速路）1379 万元，用于 S226 南康横市至十八塘段公路改

建工程 3099 万元，用于 2021 年度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 686.2

万元，用于潭口农民武装暴动旧址提升工程 300 万元，用于长

征步道南康段建设 400 万元，用于大山脑红军小镇建设 200 万

元，用于龙回坪沙村项目建设 340 万元，用于南康区农资公司、

燃料大楼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583 万元。

二、主要做法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革命老区支持

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我区成立了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领导



小组，制定并印发了《南康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康财〔2021〕12 号），切实加强我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格项目执行。一是将上级提前下达我区 2020 年

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 6916.2 万元全额列入年初预算，并细

化落实到具体项目，硬化预算约束，做到早谋划、早实施；二

是注重对革命老区项目全过程管理，严格按照财政资金审批办

法，结合施工进度分批拨付资金。

（三）注重项目绩效。一是严格按照全省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要求，对革命老区项目实施事前绩效评估，科学合

理设定绩效目标；二是实施绩效运行监控，预防和纠正偏差，

防止资金闲置浪费；三是加大革命老区项目绩效评价力度，切

实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把绩效管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

预算经费安排、项目安排重要考核指标，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三、项目实施情况

我区严格按照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要求，将上级提

前下达我区 2021 年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全额列入年初预

算，硬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注重资金绩效。



1.“四好农村路”、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南康

区“四好农村路”、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安排资金

4990 万元，其中“四好农村路”工程建设 512 万元，G357 南康

至唐江段公路改建工程（南康机场快速路）1379 万元，S226

南康横市至十八塘段公路改建工程 3099 万元，已完成四好农村

公路建设里程 20.5 公里，国省道建设里程 33.2 公里。项目的

实施极大的改善了群众的出行环境，提高群众生活满意度；保

障了路面的畅通，行车的安全；对带动沿线乡镇经济发展，美

化路域环境，助推乡村振兴具有显著成效。

2.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2021 年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安排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 686.2 万元，主要用于低质低效林补植、

抚育、封育和更替改造，现已全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通过实

施低质低效林改造项目，更新改善遭受森林火灾、病虫严重危

害、冻害的灾害林，有效改善了林地现状；通过补植改造调整

林分结构，增强了林地抗病抗灾能力；利用抚育改造改善林地

生长条件，促进了林木生长；通过封育改造方式禁止垦荒、放

牧、砍柴等人为的破坏活动，保障了林木生长，涵养水源功能

明显增强。

3.长征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南康区长征文化公园建设项目

安排资金 1240 万元，其中潭口农民武装暴动旧址提升工程 300



万元，长征步道南康段建设项目 1379 万元，大山脑红军小镇建

设项目 200 万元，龙回坪沙村项目 340 万元，现阶段大山脑红

军小镇建设项目和潭口农民武装暴动旧址提升工程已全部完工，

龙回坪沙村旅游项目和长征步道建设项目正在按进度组织实施。

项目的实施更进一步恢复了我区革命老区旧址原貌，弘扬了长

征文化精神，当地旅游服务质量显著提升，项目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明显，达到了预期效果。

4.南康区农资公司、燃料大楼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农资

公司、燃料大楼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安排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

金 583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完工，实现了 11 个城镇老旧小

区道路平整、设施配套、干净整洁、安全有序、管理规范、和

谐宜居。本项目的完工使城镇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

品质得到显著提升，社区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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